
1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物 价 局
文件
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桂价费〔2006〕359号

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

收费标准的通知

自治区职称改革办公室，各市、县物价局、财政局：

你办《关于调整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费标准的请示》（桂职办

〔2006〕92号）悉。我区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收费政策执行以

来，对于保障全区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的正常开展起到了

积极的作用。但鉴于现行收费标准执行多年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

展，以及各专业评审费用支出的不断增长，收费标准已显得偏低。

为解决评审经费不足，保证评审工作的正常开展，经研究，决定

对我区现行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收费标准作适当调整。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凡具备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资格的评审单位，可向申

请评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人员收取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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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收费标准为：

（一）高级专业：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由原每人

次250元调整为450元（含论文或著作鉴定费）；副高级专业技

术职务资格评审费由原每人次 250元调整为380元。

（二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由每人次 130元调整为

230元。

（三）初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由原每人次100元调整

为150元。

二、各级评审单位从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收入中上交职

改办的审核审批费用：

（一）初级评委会每评审一名，上交县（市）职改办由原每

人次20元，调整为30元。

（二）中级评委会每评审一名，上交地级市（区直厅局、自

治区有关系列）由原每人次25元，调整为35元。

（三）高级评委会每评审一名，上交自治区职改办由原每人

次20元，调整为30元。

三、各级评审单位对按规定不需评审的国民教育学历的大中

专毕业生的转正定级，在对其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和申请材料进行

审核、审议、鉴定时，不得再收取推荐、审核、鉴定费。

四、评委会委员及直接参与各级评委会工作的其他人员的劳

务费酬金或补贴标准由自治区职改办在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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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收费标准中根据具体情况自行确定。

五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费属事业性收费。各级评审主管

部门及其评审单位要加强收费的管理，规范收费行为；执收单位，

应到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变更手续，实行亮证

收费，按规定执行收费公示；收费时使用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收费

票据，收费收入应按规定全额上缴财政专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

管理，自觉接受价格、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六、本通知从 2006年 10月 1日起执行。自治区物价局、财

政厅桂价费字〔2000〕181号及相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二ＯＯ六年十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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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价格综合处 2006年10月26日印发

（共印 220份）


